
（扫描查收电子文书）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湘益阳）应急罚〔2025〕直属大队-9 号

被处罚人：湖南华信陶粒科技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：91430922077173743J_8061)曹武明

性别：男 年龄：55

身份证：43232119700713715x 邮政编码：413000 联系电话：13707372911

家庭住址：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大桃路12号

所在单位：湖南华信陶粒科技有限公司 职务：总经理

单位地址：桃江县三堂街镇九峰村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2025 年 2 月 25 日益阳市应急管理局根据（益阳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关于移送 2024 年矿山超规模开采线索的函）依法组织对湖南华信陶

粒科技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922077173743J_8061)进行现场检查

。发现以下问题:1、湖南华信陶粒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4 年 1 月∽2024 年 11 月

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（根据《湖南省桃江县九峰矿区陶粒板岩矿矿山储量

年报（2024 年 1 月～2024 年 11 月）》，该矿山在 2024 年 1 月～2024 年 11 月

底期间（共计 11 个月）实际出矿量为 51.5 万 t ，矿山核定生产规模 40 万 t ／

年，平均每月采损 3.3 万 t ,11 个月采损量应为 36.3 万 t ，超规模开采矿石量 15.

2 万 t 。）。

据执法人员进一步查明：湖南华信陶粒科技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

0922077173743J_8061)和湖南省桃江县九峰矿区陶粒板岩矿是地属关系，湖南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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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陶粒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底期间（共计 11 个月）超

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，通过调查采矿许可证年许可生产规模和安全生产许可

证年许可范围确定的生产规模为年采 40 万 吨／年，平均每月最多采损 3.3 万吨

，11 个月合计采损量应不超过 36.3 万吨，而实际出矿量为 51.5 万吨，平均每

月采损 4.68 万吨，超规模开采矿石量 15.2 万吨，超过核定生产能力 41%进行生

产。

证据一：我局执法人员 2025 年 2 月 25 日在你企业检查制作的《现场检查记录

》一份（证明现场的检查情况，现场安全管理员周双铁已签名确认）；

证据二：：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《关于移送 2024 年矿山超规模开采线索的

函》（证明湖南华信陶粒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底期间（

共计 11 个月），超过核定生产能力 41%进行生产）；

证据三：我局执法人员 2025 年 2 月 25 日在你企业制作的《行政检查通知书》

一份（证明通知被检查单位接受现场检查，现场安全管理员周双铁已签名确认

）；

证据四：我局执法人员对你企业总经理曹武明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和其提供的

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（证明曹武明，身份信息和湖南华信陶粒科技有限公司在 20

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底期间（共计 11 个月）超过核定生产能力 41%进行

生产；

证据五：我局执法人员对你企业安全管理员周双铁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和其提

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（证明周双铁，身份信息和湖南华信陶粒科技有限公司

在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底期间（共计 11 个月）超过核定生产能力 4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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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生产）；

证据六：我局执法人员 2025 年 3 月 11 日对湖南华信陶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

曹武明、安全管理员周双铁制作的《询问通知书》和《文书送达回执》各二份

（证明二名人员接受调查）；

证据七：你企业提供的《采矿许可证》（副本）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（副本

）、《营业执照》（副本）复印件各一份，（《采矿许可证》（副本）、《安

全生产许可证》（副本）证明采矿许可证年许可生产规模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年

许可范围确定的生产规模为年采 40 万 吨／年，《营业执照》（副本）证明执

法主体资格适应）；

证据八：《湖南省桃江县九峰矿区陶粒板岩矿矿山储量年报》 (2024 年 1 月～2

024 年 11 月）评审意见书 益储年报评字（2025)5 号（证明湖南华信陶粒科技有

限公司在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底期间（共计 11 个月），超过核定生产

能力 41%进行生产）。

  以上证据采集由我局两名具有执法证、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在当事人（精神状

态良好）知情或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，所有证据均经当事人认可、签

字确认《询问笔录》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述，证据相互关联，证据的主体、

形式、取得方式、取得程序均合法有效。

以上事实违反了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

局令第 15 号）第四十五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

罚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5 号）第四十五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以

及《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2022 年版）关于对《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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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四）项【处罚依据】《安全生产违法

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：“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

下罚款，对其主要负责人、其他有关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：…

…（四）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、强度或者定员进行生产的；……”【违法行为情

形和处罚基准】（二）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

者其他人员超过核定生产能力、强度或者定员 31%到 50%进行生产的。处罚基

准：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少于二万元的罚款，对主

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处三千元以上少于六千元的罚款。的规定，决定给予警

告、并处人民币肆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处以罚款的，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益阳市财政局非税收

入汇缴结算户，账号 800170076311017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有权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

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益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

，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

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

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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